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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3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課綱類別） 

            課程大綱與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實作及反思 

一、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 10月 11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20139605號函辦理 

二、 目的： 

    協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從統整性課程實作中覺知課程大綱之重要意涵，以

達教學規劃能力之提升。 

三、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 承辦單位：新竹市東區三民國小附設幼兒園 

五、 研習地點：三民國小彩虹館圖書館。 

            (聯絡電話: 03-5326345#324 幼兒園 周主任) 

六、 參加對象：新竹市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幼兒園之校長、園長、負責人、教保

服務人員(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及其依法配置

之相關人員。【適合熟知課程大綱內涵，並以課程大綱執行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者。建議以曾參加 102~105年課程大綱 1-1、1-3研習或 106~109年「課程大綱內

涵及架構介紹」研習，或曾接受課程大綱輔導之教保服務人員為優先。】 
七、 辦理日期：113年 4月 27、28日(星期六、日) 

八、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 12小時〔教保專業〕研習時數。 

*2 日（12 小時）或以分散式工作坊辦理。 

九、 錄取人數、報名、錄取與請假： 

 （一）本市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一律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上逕行線上報名 

        (須審核)，共計 30人。 

   （二）報名時間：指定日期前完成報名（開放報名為:3月 27日~4月 17日）。 

   （三）錄取與請假：經錄取者須全程參加始核給研習時數（請自個人信箱收 

                     取錄取通知信或自行至本市研習護照檢視錄取結果），錄 

                     取後因故未能參與研習者，請遞交本市教保研習請假單  

至承辦學校完成請假。 

 



編號：(   7   )-(   2    ) 
 

 2 

十、錄取原則：(第一項與第二項為一般教保研習錄取規則,請勿刪除) 

 （一）本市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幼兒園之校長、園長、負責人、編制內教保服 

       務人員(含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為優先，若尚有名額，則開 

       放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 

 （二）未超過名額將全數錄取，超過名額則以報名先後順序限額錄取： 

       1.收托 150人以下園所，每園限額 1-2名原則錄取。 

       2.收托 150人以上園所，每園限額 4名原則錄取。 

 （三）如有學員臨時請假，現場人員依到場時間先後順序依序遞補。 

         (請承辦學校自行依課程決定是否開放現場報名，不開放則刪除此項) 

十一、授課講師： 

       依教育部國教署規劃名單邀請講師及助理講師一名。 

十二、研習課程表： 

（一）2日（12小時）之課程內容 

時 間 

第一天4/27(六) 

 

 

 

 

 

 

 

第二天4/28(日) 

主講：張靜文 助講：鐘靜芬 

 

 

 助講：萊素珠 

主講：張靜文 助講：鐘靜芬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09：00 

｜ 

12：00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統整性主

題課程設計之重點回顧 

1.幼兒園課程實施與課程大綱之關聯 

(1)幼兒園課程發展流程 

(2)統整的教保活動課程規劃過程圖 

2.實例檢修及問題澄清 

(1)作息時間規劃 

(2)學習區規劃 

(3)全園性活動規劃 

12：00-13：00   午餐 

13：00 

｜ 

16：00 

1.幼兒園課程實施與課程大綱之關聯 

(1)幼兒園課程發展流程 

(2)統整的教保活動課程規劃過程圖 

2.實例檢修及問題澄清 

(1)主題計畫 

(2)活動計畫 

(活動與學習指標對應) 

1.活動連貫性 

2.實例檢修及問題澄清 

--活動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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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散式工作坊課程內容應包括以下各項： 

1.課程大綱及統整性主題課程設計之重點回顧。 

2.幼兒園課程實施與課程大綱之關聯。 

3.統整性教保活動規劃（含作息計畫、學習區規劃、主題計畫、活動計畫及全園性活
動）。 

4.實例檢修及問題澄清。 

5.活動連貫性 

 

十三、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張靜文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教組博士 

 經歷： 

 幼兒園教師 

 教育部幼兒園專業發展輔導人員 

 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輔導人員、宣講人員 

 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幼兒學習評量輔導人員、宣講人員 

 現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鐘靜芬 

 學歷：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學系教育政策組博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行政研究所 

 國立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研究所 

 經歷： 

 前桃園市立蘆竹幼兒園 園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教育部幼兒園教保課程大綱種子講員 

 大學嬰幼保科系兼任講師 

 桃園市、新北市教保輔導團輔導員 

 新北市國中、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兼主任 

 現職：桃園市立大園幼兒園 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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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工作人員分配表： 

工作項目 工作人員 

統籌聯絡、教材印製分發及教材準備 1名 

簽到、場地佈置 1名 

照相、回饋單發放、回收 1名 

(工作人員總數為本場次學員數的 1/10) 

十四、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新竹市政府經費補助。 

十五、附則： 

（一）承辦研習之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定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承辦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獎勵標準補充規定敘獎。 

十六、相關注意與配合事項:(請各校依狀況修改) 

（一）請學員務必遵守「新竹市教保研習守則」相關規定。 

（二）為維護研習上課品質以及研習會場座位有限，恕無法接待非學員以外任 

      何人員(請勿帶小孩進入研習會場)。   

（三）請學員專心聆聽講座，手機請設定震動或調降音量，於上課中亦請勿滑 

      手機，以為對講師及承辦單位之尊重。   

（四）請學員務必親自簽到(簽退)及上課，中途如實有不得已原因需先行離席， 

      請記得告知承辦單位，以免因為沒有簽退衍生後續爭議。   

（五）會場無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六）當天提供學員汽、機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依照警衛指示，如遇數量

額滿，請自行至外尋求合格停車場地，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